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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兴建发〔2023〕2 号

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北京市大兴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
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工作流程
（试行）

为规范我区行政区域内新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房产测绘

成果审核工作，明确业务办理流程，我委参照市住建委针对国有

土地上房屋测绘办理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流程。

一、集体建设用地房产测绘成果审核文件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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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北京市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》（北京市人民政府令

第 135 号）；

2.《房产测绘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、国家测

绘局令第 83 号）；

3.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88

号）；

4.《关于调整房产测绘成果审核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京建法

〔2019〕2 号）；

5.《北京市住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居住项目代征城市道路用

地和配套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京建发〔2017〕406 号）。

二、集体建设用地房产测绘成果审核适用范围

1.集体建设用地房屋申请预售许可的，其预测绘成果应当办

理房产预测绘成果审核。

2.集体建设用地房屋申请不动产首次登记的，其实测绘成果

应当办理房产实测绘成果审核。

3.已办理集体建设用地房产预（实）测绘成果审核的房屋，

测绘成果发生变化的，应当重新办理房产预（实）测绘成果审核。

三、审核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房产测绘成果办理审核手续应

提交的材料:

（一）办理集体建设用地房产预测绘成果审核手续应当提交

的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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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设单位出具的委托书原件；

2.《房产测绘成果审核申请表》原件；

3.《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》原件及其相应电子文件；

4.房产测绘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；

5.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其附件、附图复印件；

6.规划许可部门存档备案的图纸复印件；

7.建设工程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；

8.宗地界址点坐标成果复印件；

9.其他材料：

（1）房屋含人防工程的，提交民防管理部门审核意见复印

件；

（2）房产预测绘成果中，建筑面积超出规划批准建筑面积

3%以内的楼栋，提交《房屋建筑面积差异说明》原件；

（3）酒店类、科研、研发、工业、旅游、文化、娱乐等产

业项目房产测绘成果分层、套（间）办理审核手续的，提交有关

部门批准文件复印件；

（4）审核通过的房产预测绘成果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办理审

核的，提交变更材料、有权许可该变更的单位许可变更文件、房

产相关权利人同意变更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。

（二）办理集体建设用地房产实测绘成果审核手续应当提交

的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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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设单位出具的委托书原件；

2.《房产测绘成果审核申请表》原件；

3.《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》、用于不动产首次登记的《房

屋登记表》（一式四份）、《房产平面图》（一式四份）原件及其相

应电子文件；

4.房屋面积测算草图复印件；

5.房产测绘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；

6.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其附件、附图复印件；

7.建设工程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；

8.规划许可部门出具的房屋符合规划要求文件复印件；

9.《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成果报告书》复印件；

10.《北京市门楼牌编号证明信》复印件；

11.宗地界址点坐标成果复印件；

12.其他材料：

（1）房屋单幢建筑面积超过 300 平方米的，提交说明房屋

可安全使用的文件复印件；

（2）房屋含人防工程的，提交民防管理部门审核意见复印

件；

（3）住宅套数、公共配套服务设施规模和位置等规划许可

内容与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其附件、附图内容不符的，提



- 5 -

交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变更文件复印件和变更后的规划许可

部门存档备案图纸复印件；

（4）已办理预售许可的房屋，提交《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

告书》（预测算）原件、实预测楼号对照表原件。其中，分套（间）

布局情况较预测绘成果发生变化的，提交变更后的规划许可部门

存档备案图纸复印件。已预售房屋共有部分建筑面积分摊情况发

生变化的，提交变更材料和所涉购房人书面同意变更的补充协议

复印件。已预售房屋被司法、行政机关查封、冻结的，被限制的

房屋面积变化超过 3%时，提交说明材料和作出该限制决定的机

关同意该变化的文件复印件；

（5）已办理预售许可的房屋，因各类情形导致房屋面积变

化超过限定范围或房屋平面布局发生变化的，提交房屋销售管理

部门同意相应变化的书面意见原件；

（6）未办理预售许可的房屋，房产测绘成果分层、套（间）

办理审核手续的，提交规划许可部门存档备案图纸复印件。其中，

酒店类、科研、研发、工业、旅游、文化、娱乐等产业项目，还

应提交有关部门批准文件复印件；

（7）居住项目提交配套设施移交情况确认文件复印件；

（8）审核通过的房产实测绘成果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办理审

核的，提交变更材料、有权许可该变更的单位许可变更文件、房

产相关权利人同意变更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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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集体建设用地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工作流程

房产测绘成果审核依申请启动，根据明确的操作要求审核，

按以下流程办理：

（一）受理

房产测绘成果审核部门受理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

按照操作要求进行材料受理初审。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，向申

请人出具《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受理通知书》；不符合要求，但申

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不能

当场更正的，向申请人出具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，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；申请事项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向申请人出具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。

（二）审核与决定

房产测绘成果审核部门审核人员对受理人员转交的材料按

照操作要求进行内业材料审核。符合要求的，提出审核通过的意

见；不符合要求的，提出审核不通过的意见，签署意见后转决定

人员。

房产测绘成果审核部门决定人员对审核人员转交的材料按

照操作要求进行内业审核核查。符合要求的，作出审核通过的决

定；不符合要求的，作出审核不通过的决定；签署意见后将材料

转告知人员。

（三）告知与送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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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产预测绘成果审核通过的，房产测绘成果审核部门应制作

《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办理结果通知书》送达申请人。

未办理预售许可项目房产实测绘成果审核通过的，房产测绘

成果审核部门应制作《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办理结果通知书》，连

同《房屋登记表》（一式三份）、《房产平面图》（一式三份）一并

送达申请人。

已办理预售许可项目房产实测绘成果审核通过的，房产测绘

成果审核部门应制作《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办理结果通知书》送达

申请人，并通知建设单位网上提交实预测数据对应结果。实预测

数据对应符合要求的，房产测绘成果审核部门应于 4 个工作日内

将《房屋登记表》（一式三份）、《房产平面图》（一式三份）一并

送达申请人。建设单位因实测绘成果变化需要重新办理审核的，

应将已制发的《房屋登记表》（一式三份）、《房产平面图》（一式

三份）原件退回原审核部门。

已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房产实测绘成果发生变化重新审核通

过的，房产测绘成果审核部门应制作《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办理结

果通知书》送达申请人。除住宅平房以外，其他房屋不动产首次

登记以外的登记工作使用的《房屋登记表》、《房产平面图》不属

变更审核应提交材料，不属变更审核通过后应送达内容。

审核未通过的，房产测绘成果审核部门还应当随《房产测绘

成果审核办理结果通知书》出具未通过具体原因送达申请人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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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制作房产测绘成果待修改数据包文件供申请人下载使用，并将

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退回。

（四）办理时限

集体建设用地房产预测绘成果审核（含变更审核）自受理之

日起 6 个工作日完成审核。

集体建设用地房产实测绘成果审核（含变更审核）自受理之

日起 7 个工作日完成审核。

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3 年 1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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